
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
环办综合函〔2022〕350号

关于印发〈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

技术指南（2022年修订）〉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

态环境局：

为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

景目标纲要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总表要求， 做好主要污染

物总量减排核算工作， 在《2021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

术指南》的基础上， 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制了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

排核算技术指南（2022年修订）》。 现印发给你们， 请按要求开

展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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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 

（2022 年修订）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各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（以下简称

各省份）开展年度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的核算。主要污染物

是指实施总量控制的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氨氮（NH3-N）、氮氧化物

（NOx）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等 4 项污染物。 

二、核算方法 

重点工程减排量是依据重点减排工程的具体工艺参数、工程设计

值、平均运行负荷等基础指标，参照本指南的核算方法，计算其实施

前后污染物减排能力的差值。新、改、扩建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区

域削减措施涉及的重点工程减排量，需在总量减排核算中相应予以扣

减。监测过程应满足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及技术规范要求。如无特

殊说明，均为核算年与上一年相比形成的重点工程减排量。 

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为核算年各省份通过实施产业结

构升级、工业污染深度治理、城镇污水治理、再生水循环利用、规

模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、生活垃圾

渗滤液处理等重点减排工程形成的减排量之和，具体核算方法见附

件 1。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为核算年各省份通过实施产业

结构升级、含 VOCs 产品源头替代、工业 VOCs 治理、工业 NOx深度治

理、能源清洁化替代、交通运输轨道化、车和油品清洁化等重点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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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工程形成的减排量之和，具体核算方法见附件 2。对于涉及 2 个及

以上类型的重点减排工程，根据不同类型在重点减排工程信息化管

理系统（以下简称减排系统）中分别填报、分别核算。 

核算年各省份重点工程减排量按照上述 14类重点工程减排量进

行汇总，具体表格见附件 3。 

三、审核方式 

实行“地市报告、省级自查、国家审查”的总量减排核算机制，

主要审核重点减排工程建设、运行情况及其对污染治理能力提升效

果。如无特殊说明，仅对核算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完成项

目验收或满足相应条件的重点减排工程进行核算；上一年实施治理

并于核算年完成验收的项目，符合填报要求的可纳入核算范围。重

点减排工程按照具体核算方法要求进行填报，省份打包填报重点工

程减排量（不含清洁取暖和老旧机动车淘汰）控制在对应污染物重

点工程减排量的 5%以内。 

重点减排工程需加强过程管理，依法开展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

收，及时完成排污许可证申领、变更、注销等工作。对于依法应当

申领排污许可证而未申领或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而未填报的，相关

重点减排工程不计算其减排量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并依法

实施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的建设项目，需提供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报告作为证明材料。 

国家建立完善减排系统，加强与排污许可系统数据共享，开展

各省份重点工程减排量目标完成情况审查，加强对重点减排工程落

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推动形成有效减排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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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份组织实施重点减排工程数据填报，汇总审核各地市报送

材料。减排系统上线运行后，按季度组织开展重点减排工程填报审

查工作。次年 1 月 15 日前，各省份在减排系统完成核算年重点减排

工程材料（数据和证明材料）、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及

减排量管理台账（见附件 4）提交确认工作。 

各地市应按要求做好重点减排工程基础信息收集、数据填报和

证明材料上传等工作。对于存在不符合填报要求、证明材料缺失等

情况的重点减排工程，原则上不计算其减排量。 

对于环境执法监管中发现存在旁路直排偷排、擅自停运治理设

施、超标排放以及监测数据、运行管理台账造假等违法行为的，相

关重点减排工程不计算其减排量。对于存在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数

据和证明材料故意不如实填报、弄虚作假的，不计算其减排量，情

节严重的实行倍量扣减。 

附件 1：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方法 

附件 2：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方法 

附件 3：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汇总表 

附件 4：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及减排量管理台账 

（模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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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 木质家具制造（2110）VOCs 产污系数表 

 

工 段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原 料 名 称 工 艺 名 称 规 模 等 级 单  位 产 污 系 数 

胶粘剂（溶剂型） 涂胶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产品 417.6 
施胶 实木家具、人造板家具

胶粘剂（水性） 涂胶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产品 52.4 

热压/胶压磨光 实木家具、人造板家具 胶粘剂（固体热熔） 压制成型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胶粘剂 1.5 

涂料（溶剂型） 喷漆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444.5 

涂料（水性） 喷漆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84 

涂料（溶剂型 UV） 辊涂/淋涂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33.1 

涂料（无溶剂 UV） 辊涂/淋涂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0.32 

涂饰 实木家具、人造板家具

涂料（大漆） 手擦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30 

涂料（水性 UV） 辊涂/淋涂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12.07 

涂料（溶剂型） 流平/烘干/晾干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190.5 

涂料（水性） 流平/烘干/晾干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36 

涂料（溶剂型 UV） 流平/固化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33.1 

涂料（水性 UV） 流平/固化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12.07 

实木家具、人造板家具

涂料（无溶剂 UV） 流平/固化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15.68 

涂料（粉末） 烘干/晾干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涂料 1 

产品干燥 

人造板家具（生态板组

合家具及喷粉家具） 胶粘剂、热熔胶 热熔压制 所有规模 克/公斤-胶粘剂 1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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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 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（23）产污系数表 

 

一、印刷（231） 

工段名称 产 品 名 称 原 料 名 称 工 艺 名 称 规 模 等 级 单  位 产污系数 

溶剂型平版油墨 平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600 

植物大豆平版油墨 平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4 

水性平版油墨 平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3 

水性凹版油墨 凹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14 

溶剂型凹版油墨 凹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600 

水性凸版油墨 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7 

水性孔版油墨 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9 

喷墨墨水 数字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27 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纸）

UV 油墨 
平版印刷、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刷）、 

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9 

溶剂型凸版油墨 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600 印刷品（承印物为纸）、

印刷品（其他承印物） 溶剂型孔版油墨 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50 

印刷 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塑料） 溶剂型凹版油墨 凹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6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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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段名称 产 品 名 称 原 料 名 称 工 艺 名 称 规 模 等 级 单  位 产污系数 

溶剂型平版油墨 平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50 

溶剂型凸版油墨 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50 

溶剂型凹版油墨 凹版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50 

UV 油墨 平版印刷、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9 

喷墨墨水 数字印刷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27 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金属）

白可丁 
平版印刷、凹版印刷、 

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刷） 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00 

稀释剂 

平版印刷、凹版印刷、 

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刷）、 

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、数字印刷 
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000 

润版液（普通型）
平版印刷、凹版印刷、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

刷）、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200 

润版液（无醇） 
平版印刷、凹版印刷、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

刷）、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79 

油墨清洗剂 

（溶剂型） 

平版印刷、凹版印刷、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

刷）、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、数字印刷 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950 

印刷 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纸）、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塑料）、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金属）、

印刷品（其他承印物）

油墨清洗剂 

（水基型） 

平版印刷、凹版印刷、凸版印刷（柔性版印

刷）、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、数字印刷 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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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段名称 产 品 名 称 原 料 名 称 工 艺 名 称 规 模 等 级 单  位 产污系数 

溶剂型覆膜胶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370 

水性覆膜胶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32 

白乳胶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3 

热熔胶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0 

涂布液（溶剂型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00 

涂布液（水性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25 

上光油（溶剂型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600 

上光油（水性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25 

上光油（UV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3 

胶粘剂（水性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3 

胶粘剂（溶剂型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300 

胶粘剂（UV）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9 

印后整理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纸）、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塑料）、

印刷品（承印物为金属）、

印刷品（其他承印物）

无溶剂复合胶 所有印后整理工艺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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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（2320） 

此小类从事图书、期刊装订服务的企业，参照印刷行业所有印后整理工艺的系数取值。印版生产企业的系

数见下表。 

工段名称 产 品 名 称 原 料 名 称 工  艺 名 称 规 模 等 级 单  位 产污系数 

印版（平版） 有机溶剂 平版制版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950 

印版（孔版） 有机溶剂 孔版制版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950 

印版生产 

印版（凹版） 有机溶剂 

凹版制版（金属加工）、凹版制版（电雕

或激光雕刻）、凹版制版（碳素纸腐蚀制

版）、凹版制版（照相制版） 

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950 

三、记录媒介复制业（2330） 

产 品 名 称 原 料 名 称 工 艺 名 称 规 模 等 级 单  位 产污系数 

溶剂型孔版油墨 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450 

UV 油墨 平版印刷、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9 光盘 

胶粘剂（UV） 平版印刷、孔版印刷（丝网印刷） 所有规模 千克/吨-原料 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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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3  VOCs 废气收集率和治理设施去除率通用系数 

 

密闭空间（含密闭式集气罩） 
废气收集方式 密闭管道 

负压 正压 

半密闭集气罩

（含排气柜） 

包围型集气罩

（含软帘） 

符合标准要求

的外部集气罩 
其他收集方式 

废气收集率 95% 90% 80% 65% 50% 30% 10% 

 

治  理  技  术 治  理  工  艺 VOCs 去除率
*
 

蓄热燃烧（RTO） 90% 

旋转式分子筛吸附-脱附-蓄热燃烧 85% 

活性炭吸附-脱附-蓄热燃烧 70% 

直接燃烧（TO） 90% 

旋转式分子筛吸附-脱附-直接燃烧 85% 

活性炭吸附-脱附-直接燃烧 70% 

蓄热催化燃烧（RCO） 85% 

旋转式分子筛吸附-脱附-蓄热催化燃烧 80% 

活性炭吸附-脱附-蓄热催化燃烧 65% 

燃烧及其组合技术 

催化燃烧（CO） 8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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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 理  技  术 治  理  工  艺 VOCs 去除率
*
 

旋转式分子筛吸附-脱附-催化燃烧 75% 
燃烧及其组合技术 

活性炭吸附-脱附-催化燃烧 60% 

集中再生并活化 50% 

集中再生 30% 一次性活性炭吸附 

不再生 15% 
吸附及其组合技术 

低温等离子体/光解/光催化-一次性活性炭吸附 15% 

冷凝-膜分离-吸附 90% 

非轻烃（碳 5 及以上） 

或深冷（冷凝温度低于-80℃） 
70% 

冷凝-吸附 

轻烃（碳 4及以下）且冷冻水水冷 50% 
回收及其组合技术 

吸附-蒸气/氮气/空气等脱附-冷凝 60% 

DMF、DMAC 废气+集中回收 80% 

甲醛、甲醇、乙醇等水溶性物质 30% 喷淋吸收 

非水溶性 VOCs 废气 10% 

生物滴滤 30% 

生物过滤 25% 生物降解 

生物洗涤 20% 

低温等离子体 10% 

其他技术 

光解 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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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 理  技  术 治  理  工  艺 VOCs 去除率
*
 

光催化 10% 
其他技术 

臭氧氧化 10% 

注*：表中未包含的组合技术，仅限两种主要治理技术（包括两级相同治理技术）的 VOCs 去除率计算公式：η=η1+（1-η1）×η2，式中η1、 

η2分别为两种主要治理技术的 VOCs 去除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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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4  户均散煤消耗量 

 

北 方 地 区 户均散煤消耗量（吨/户） 北 方 地 区 户均散煤消耗量（吨/户） 

北京 2.5 天津 2.2 

河北 2 山西 3 

内蒙古 3.5 辽宁 2 

吉林 2 黑龙江 2 

山东 2 河南 1 

陕西 2.5 甘肃 3.5 

青海 4 宁夏 3.5 

新疆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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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5 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统计报表（模板） 

 

填表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号  牌  号  码 车  辆  类  型 型  号 注  册  日  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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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6  油气回收效率 

 

VOCs 来源 北京市 上海市
油气回收监管

较好城市
1
 

天津市、重庆市、省会城市
2
和

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相关城市
3
 

其他城市 备  注 

有油气回收装置 80% 70% 60% 50% 40% 储油库油气

回收效率 无油气回收装置 0 0 0 0 0 

非底部装载方式或无油气后处

理装置的，判定为无油气处理

装置 

二阶段+后处理 

+在线监控 
85% 80% 75% 70% 60% 

二阶段+后处理 82% 77% 72% 62% 47% 

二阶段 80% 75% 70% 60% 45% 

一阶段 40% 40% 40% 35% 30% 

加油站油气

回收效率 

无油气回收装置 0 0 0 0 0 

/ 

注：1.江苏省：南京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扬州、泰州、南通市；浙江省：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舟山、绍兴、宁波、台州市；珠三角：广州、

深圳、珠海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佛山、惠州、肇庆市 

2.除江苏省南京市、浙江省杭州市、广东省广州市以外的其他省会城市 

3.河北省：唐山、邯郸、邢台、保定、沧州、廊坊、衡水市；山西省：阳泉、长治、晋城市；山东省：淄博、济宁、德州、聊城、滨州、菏泽

市；河南省：开封、安阳、鹤壁、新乡、焦作、濮阳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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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汇总表 
 

表 3-1  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汇总表 

类      别 COD（吨） NH3-N（吨） 

产业结构升级   

工业污染深度治理   

污水处理设施新改扩建   
城镇污水治理 

管网建设改造   

再生水循环利用   

规模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   
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  

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   

合      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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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 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汇总表 

 

类      别 NOx（吨） VOCs（吨） 

产业结构升级   

含 VOCs 原辅材料源头替代   
含 VOCs 产品源头替代 

防腐涂料替代   

生产工艺过程治理   

废水液面治理   

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治理   
工业 VOCs 治理 

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治理   

工业 NOx深度治理   

清洁取暖   

燃煤锅炉淘汰   能源清洁化替代 

清洁能源替代   

交通运输轨道化   

老旧机动车淘汰   
车和油品清洁化 

加油站和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   

合      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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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及减排量管理台账（模板） 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填表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区域削减量（吨） 
序号 

建设项目

名称 

环评审批

文号 

建设项目 

所在地市 

区域削减措施

所在排污单位

名称 

区域削减措

施所在排污

单位排污许

可编码 
NOx VOCs COD NH3-N 

区域削减

措施完成

时间 

出让单位排污

许可相关出让

信息记录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
